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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大量傷患處理流程圖 

消防局勤務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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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急診室或總機 

直接向全院廣播 

急診科醫師 

急診室護理長 
派出現場救護組 

 報告院長 現場急救 

檢驗分類 

成立指揮中心 

人員及器材整編待命 各科室支援之 

人員及器材報到 

傷患後送 

傷患到院 

檢傷分類編號 

分送各救護區檢查治療 

太平間 ICU. O.R 病房住院 E.R 觀察 出院返家 

1. 傷患名單報告上級 

2. 安置撫慰家屬 

3. 整理補充衛材 

急診室 

專線電話 332546-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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